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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办公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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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组织开展

2018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活动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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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商行政管理局、质量技术监督局（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根据中央网信办有关文件要求和市场监管总局安排，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学习宣传习近平总书记网络强国战略思想和《网络安全法》，进一步增强市场监管系统干部职工网络安全意识，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提高网络安全防护技能，营造健康文明的网络环境，拟在全系统开展2018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主题及时间
活动主题：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截止时间：9月26日，其中9月17日至23日为中央网信办举办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时间，各单位组织宣传活动不限制举办日期。
二、重点内容
1.深入宣传贯彻习近平网络强国战略思想，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2.深入宣传《网络安全法》及相关配套法规，发放和解读宣传材料。

3.通过展览、知识问答等形式发动广大干部职工参与网络安全宣教活动，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提升网络安全意识和防护技能。

三、活动形式

本次网络安全宣传活动可以采取但不限于以下形式：

1.组织和开展学习动员会、研讨会、座谈会、报告会、培训班、宣传讲座等丰富多彩的活动。

2.发放《网络安全法》读本及宣传资料，在主要地方悬挂横幅或摆放展板等。

3.利用网站、微信、微博等新媒体平台进行宣传，开设网络安全专题学习宣传专版、专栏，制作专题节目。

4.开展有奖征文比赛活动，征集网络安全标语等。

四、工作要求
1.高度重视，加强领导。开展网络安全宣传活动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战略部署的重要举措。各单位要切实提高认识，认真扎实地组织开展此项活动，落实专人负责，尽快制定活动方案，安排部署该项工作，确保活动顺利开展。

2.突出主题，注重实效。要紧紧围绕活动主题，认真组织有关人员全面准备宣传内容。要精心谋划、创新形式开展系列宣传教育活动，着力在提高活动实效上下功夫，严禁铺张浪费、大讲排场和各种形式主义。

3.加强宣传，营造氛围。各单位要充分认识开展网络安全宣传活动的重要意义，积极利用多种媒体开展线上、线下宣传，活动形式可灵活多样，鼓励创新，充分发挥宣传和引导作用，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主动性，推动活动形成声势。

网络安全宣传活动期间要记录活动开展情况，留有相关影像、档案资料，总结经验做法，认真梳理完善。在宣传活动结束之后，各单位要将活动的开展情况报告以电子版方式于9月26日前报总局。

联系人：原工商总局 杨娜      

联系电话：010-88650280
电子邮箱：yangna@saic.gov.cn
联系人：原质检总局 路超 

联系电话：010-82262206

电子邮箱：luch@aqsiq.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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